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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 5月 17日(星期二)下午 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22年 5月 17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 5月 17日的交易时间，即 9:

15—9:25，9:30—11:30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7日 09:15至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路 202号泛悦中心 B座公司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方式召开
4、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武琳女士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1、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计 36 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34,639,003 股，占公司股

份总额的 42.3615%。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方式出席的股东 7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数 730,638,924股，
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42.1308%；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 29 人，代表股份 4,000,079 股，占上市公司总股份
的 0.2307%。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中，中小投资者共 32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
数 32,270,814股，占公司股份总额的 1.8608%。

2、其他人员出席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出席，公司高级管理人员、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等有关人员列席。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如下（部分议案表决意见比例加总数不是 100%，是由于分别

计算占比时四舍五入的尾差造成）：
1、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33,42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43%； 反对 1,217,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5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053,31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272%；反对 1,217,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3.772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 733,423,2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45%； 反对 1,215,8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55%；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055,01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325%；反对 1,215,8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3.7675%；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3、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同意 733,42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43%； 反对 1,217,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5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053,31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272%；反对 1,217,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3.772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4、审议通过了《公司 2021年度财务报告》
同意 733,42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43%； 反对 1,217,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5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053,31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272%；反对 1,217,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3.772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5、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 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的议案》
同意 733,42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43%； 反对 1,217,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5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053,31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272%；反对 1,217,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3.772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6、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监事 2021年度薪酬方案的议案》
同意 733,421,503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343%； 反对 1,217,500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65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053,314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6.2272%；反对 1,217,5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3.772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7、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同意 732,153,324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6616%； 反对 2,483,779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381%；弃权 1,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29,785,13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2.2974%；反对 2,483,779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7.6967%；弃权 1,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8、审议通过了《关于对外担保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1,764,014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1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30%；弃权 1,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9%。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宁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1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03%；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1,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9％。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9、审议通过了《关于向关联担保方支付担保费用的议案》
同意 31,765,914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70%；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30%；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宁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0、审议通过了《关于为参股公司提供财务资助的议案》
同意 734,118,2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1、审议通过了《关于为中文文化提供财务资助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734,118,2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2、审议通过了《关于拟为项目公司提供财务资助并进行授权管理的议案》
同意 734,118,2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3、审议通过了《关于 2022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 31,765,914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70%；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30%；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宁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4、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董事会席位的议案》
同意 734,119,9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3%； 反对 519,1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1,7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914%；反对 519,1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086%；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5、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
同意 734,118,2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16、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734,119,9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3%； 反对 519,1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7%；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1,7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914%；反对 519,1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086%；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17、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同意 734,118,2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9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9%；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0,0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62%；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议案获得通过。
18、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的议案》
同意 734,116,303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9288%；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709%；弃权 1,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1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03%；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1,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9％。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19、审议通过了《关于提请股东大会审批 2022年度获取股东借款的议案》
同意 31,764,014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11%； 反对 522,7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89%；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宁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1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03%；反对 522,7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97%；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0、审议通过了《关于与电建保理公司开展商业保理融资业务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同意 31,768,014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935%； 反对 518,7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065%；弃权 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宁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52,1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927%；反对 518,7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073%；弃权 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0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1、审议通过了《关于开展商业物业抵押贷款资产证券化的议案》
同意 31,764,014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11%； 反对 520,800 股， 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1.6130%；弃权 1,900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9%。
关联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武汉新天地投资有限公司、宁晁对本议案回避表决。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 31,748,114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8.3803%；反对 520,800 股，占中小股东有效

表决权股份的 1.6138%；弃权 1,900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0059％。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2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22.01、选举武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733,303,72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82%。
22.02、选举谈晓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733,302,71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81%。
22.03、选举龚学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733,302,71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81%。
22.04、选举胡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733,302,71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81%。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2.01、选举武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935,537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623%。
22.02、选举谈晓君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934,52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591%。
22.03、选举龚学武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934,527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591%。
22.04、选举胡泊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同意 30,934,52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591%。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武琳、龚学武、谈晓君、胡泊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公司

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
一。

23、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23.01、选举俞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733,312,715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95%。
23.02、选举蒋大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733,311,72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93%。
23.03、选举梁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733,311,71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3.01、选举俞波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30,944,526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901%。
23.02、选举蒋大兴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30,943,53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871%。
23.03、选举梁伟先生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同意 30,943,52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87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俞波、梁伟、蒋大兴当选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24、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24.01、选举姚桂玲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733,312,726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95%。
24.02、选举宁晁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733,311,714股，占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9.81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24.01、选举姚桂玲女士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30,944,537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902%。
24.02、选举宁晁先生为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同意 30,943,525股，占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95.8870%。
表决结果：议案获得通过。 姚桂玲、宁晁当选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周华、王茁原
3、结论性意见：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

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均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
会通过的有关决议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 湖北天明律师事务所关于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股票代码:002305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22-045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2022年 5月 17日下午 16:00在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路 202 号泛
悦中心 B座公司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的方式召开。会议由董事武琳女士主持，出席会议的董事
应到 7人，实到 7人。公司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
会议选举武琳女士为公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 任期自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董

事会届满。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武琳女士简历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2、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
经与会董事充分讨论，确定公司第六届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委员及各专门委员会召集人如下：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武琳、龚学武、谈晓君、胡泊、梁伟组成，其中董事武琳担任第六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由梁伟、龚学武、蒋大兴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梁伟担任第六

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俞波、谈晓君、蒋大兴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俞波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
上述人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表决结果：同意 7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人员简历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布

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305 证券简称：南国置业 编号：2022-046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2022 年 5 月 13

日以邮件及通讯方式发出，会议于 2022年 5月 17日下午 16:30在武汉市武昌区昙华林路 202 号泛悦
中心 B座公司多功能会议室以现场加视频的表决方式召开。会议由监事姚桂玲女士主持，会议应到监
事 3人，实到监事 3人。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 3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会议选举姚桂玲女士为公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 任期自本次监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六届监

事会届满。
最近二年内曾担任过公司董事或者高级管理人员的监事人数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单一股东提名的监事未超过公司监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姚桂玲女士简历详见同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发

布的《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三、备查文件
1、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
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监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股票代码:002305 股票简称:南国置业 公告编号:2022-047号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监事会完成换届选举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国置业”）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召开 2021 年度股

东大会，会议选举产生了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监事会。 在完成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后，公司于同日
召开了第六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和第六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公
司第六届董事会董事长的议案》《关于选举公司第六届董事会专门委员会委员的议案》及《关于选举公
司第六届监事会主席的议案》。 现将公司董事会、监事会换届选举的具体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组成情况
1、董事长：武琳
2、董事会成员：
非独立董事：武琳、龚学武、谈晓君、胡泊
独立董事：梁伟、俞波、蒋大兴
3、董事会专门委员会组成：
（1）董事会战略委员会
第六届董事会战略委员会由武琳、龚学武、谈晓君、胡泊、梁伟组成，其中董事武琳担任第六届董

事会战略委员会召集人。
（2）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
第六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由梁伟、龚学武、蒋大兴组成，其中独立董事梁伟担任第六

届董事会提名与薪酬考核委员会召集人。
（3）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第六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俞波、谈晓君、蒋大兴组成，其中独立董事俞波担任第六届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召集人。
上述人员任期从本次董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董事会期满之日止。
二、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组成情况
1、监事会主席：姚桂玲
2、监事会成员：
非职工代表监事：姚桂玲、宁晁
职工代表监事：刘颖茜
上述人员任期从本次监事会通过之日起至本届监事会期满之日止。
特此公告。

南国置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附件：简历
1、董事会成员简历
武琳，1980年出生，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企业管理硕士。 历任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人

力资源部总经理、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部/企业领导人员管理部总
经理。 现任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海赋资本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长，南国置业董事长。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武琳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武琳女士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
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
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
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
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
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谈晓君，男，1974年出生，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高级经济师、工程师。曾任北京正东电子动力集
团团委书记、综合企业管理处副处长；中国唱片总公司总经理助理、广州亿达房地产公司董事长、总经
理；中唱实业投资公司董事长；上海揽海房地产公司董事总经理；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
助理、投资拓展部总经理，产业事业部总经理，华东区域总部总经理兼党工委副书记、江苏区域总部党
工委书记，上海海赋置业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法定代表人，南京中水电星湖湾房地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北京泛悦产业投资有限公司执行董事总经理等职务。 现任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投资
总监、投资评审委员会副主任，南国置业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谈晓君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谈晓君先生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建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济师、投资总监、投资评审委员会副主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
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
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
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
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龚学武，男，1965年出生，华北电力大学管理工程专业学士。历任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
理助理、湖南区域总部总经理兼党工委副书记、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长沙）有限公司及湖南金光
华海赋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湖南京宁置业有限公司董事长、电建泰恒置业（深圳）有限公司董
事长、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工程技术部总经理、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战略与运营管理部
总经理、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运营总监、运营
管理部总经理。 现任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南国置业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龚学武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龚学武先生现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建地产
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运营管理部总经理；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
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
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
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
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胡泊，男，1970年出生，美国管理技术大学（UMT）工商管理专业硕士。历任北京仲量联行物业管理
服务有限公司总物业经理、北京龙德置地有限公司商业管理公司副总经理、华夏柏欣经营管理有限公
司董事、北京国瑞购物中心总经理、大连天兴罗斯福国际中心总经理、同昌盛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高
级董事、凯德商用产业有限公司华北区北京城市 1部总经理、华夏幸福产业新城集团商业事业部招商
运营总经理、富华国际集团商业管理事业部总经理、南国置业副总经理，现任南国置业董事、总经理。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胡泊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
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
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
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
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
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梁伟，男，1970年出生，清华大学城市规划与设计专业博士,注册城市规划师。 曾任北京清华同衡
规则设计研究院副院长，现任华通设计顾问工程有限公司总规划师、南国置业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梁伟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俞波，男，1972年 2月出生，北京经济学院硕士，高级会计师。曾任五矿集团财务公司财务部科长、
五矿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会计部经理、南昌硬质合金有限责任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兼总会计师、五矿
投资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中国五矿集团公司财务总部总经理、江苏玉龙钢管股份有限公司财
务总监、知合控股有限公司副总裁、华田投资有限公司副总裁。 现任新供给经济学理事会理事、清华大
学会计顾问委员会委员、昊伯电子科技（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长、浙江康盛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浙
江凯恩特种材料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保定市东利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俞波先生未持有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
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
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
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
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民法
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蒋大兴，男，1971年出生，南京大学经济法学专业博士。 1999 年 7 月至 2008 年 1 月，在南京大学
法学院工作，历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副院长；2008年 2月至 2014年 1月，任北京大学法学院研
究员、博士生导师；2014年 2月起，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现任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深
圳莱宝高科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申万宏源证券有限公司独立董事、南国置业独立董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蒋大兴先生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监事会成员简历
姚桂玲，女，1963年出生，本科学历，历任湖北工业学校教师，湖北第二师范学院机电工程系副主

任、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副院长。 现任湖北第二师范学院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教授、南国置业监事会
主席。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姚桂玲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
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
市场禁入措施，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
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
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经在最高人
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宁晁，男，1979出生，中央财经大学会计学专业学士。历任中国水利水电建设股份有限公司资金管
理部主管，中国水电建设集团房地产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经理、财务产权部副总经理，武汉南国置业
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财务总监，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资金管理部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现
任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限公司审计部（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电建地产职工监事，南国置业监事。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宁晁先生持有本公司股份 149,992 股，系公司控股股东中国电建地产集团有
限公司审计部（监事会办公室）主任、电建地产职工监事；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
之一， 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 未被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
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 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
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刘颖茜，女，1989年出生，本科学历，会计师。 曾任武汉电信工程有限责任公司计划财务部计划财
务，武汉市万科物业服务有限公司财务管理部财务主管。 2018年进入本公司，现任本公司财务管理部
财务分析主管。

刘颖茜女士未持有本公司股份，与持有公司百分之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联关
系；不存在《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六条规定的情形之一，未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证券市场禁入措施，未被
证券交易所公开认定为不适合担任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内未受到中国证监
会行政处罚，最近三年内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者三次以上通报批评，不存在因涉嫌犯罪被司
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经在最高人民法院网查询，不属于

“失信被执行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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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修改、新增议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的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22年 5月 17日下午 15:00
（2）网络投票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投票的时间为 2022 年 5 月 17 日 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2年 5月 17日 9:15-15:00。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东莞市石排镇东园大道石排段 157 号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现场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杨先进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6人，代表股份 83,845,437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 210,000,000 股的 39.9264%。 其中， 参加本次会议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4 人， 代表股份
3,167,149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210,000,000股的 1.5082％。

1、现场会议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 2 人，代表股份 80,678,288 股，占公司有表决

权股份总数 210,000,000股的 38.4182%。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的股东 4 人，代表股份 3,167,149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

股份总数 210,000,000股的 1.5082％。
3、公司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及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见证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了现场见证，并出具了
法律意见书。

三、会议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每项议案的表决情况如下：
1、《关于 2022年度公司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公司股东杨先进先生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7,2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1%；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2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2、《2021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3、《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4、《关于 2021年度财务决算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5、《关于 2021年度利润分配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6、《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7、《关于 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其摘要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关于 2022年度董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8.01 董事：杨先进
公司股东杨先进先生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3,127,299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1%；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29%；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8.02 董事：李竞舟
公司股东李竞舟先生回避了表决。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287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8.03 董事：杨先勇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04 董事：王博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05 董事：林丽彬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06 董事：张志勇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8.07董事：李洪斌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关于 2022年度监事薪酬计划的议案》
9.01 监事：叶子红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02 监事：郑庆雷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9.03 监事：利晓君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0、《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该议案属于特别决议议案，经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总数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1、《关于 2022年度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2、《关于参股公司还款计划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3、《关于聘请 2022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4、《关于终止投资协议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15、《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相关事宜的议案》
同意 83,805,437 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523%；反对 40,0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0.0477%；弃权 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为：
同意 3,127,149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7370%；反对 40,000 股，占出

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2630%；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投资者有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 0%。

表决结果：该议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律师事务所：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周燕、刘品；
3、结论性意见：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资格，以及表决程序等事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由此作出的股东大会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关于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东莞铭普光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979 证券简称：雷赛智能 公告编号：2022-029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 5月 13日召开的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的情况
1、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 2021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

3,920,330 股后的 297,679,670 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
（含税），不送红股，不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本次分派方案自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派方案与股公司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派方案一致。
4、本次分派方案的实施距离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扣除已回购股份 3,920,330 股后的 297,679,670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 2.000000 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
市场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 10 股派 1.800000 元；持有
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
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
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 10%征收，
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 1 个月（含 1 个月）以
内，每 10 股补缴税款 0.400000 元；持股 1 个月以上至 1 年（含 1 年）的，每 10 股补缴税款 0.200000
元；持股超过 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关于除权除息价的计算原则及方式
考虑到公司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上的股份不参与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公司本次实际现金分红总

额=实际参与分配的总股本 *分配比例，即 59,535,934元=297,679,670股 *0.200000元/股。因公司回购
股份不参与现金分红，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根据股票市值不变原则，实施权益分派前后公司总股本
保持不变，现金分红总额分摊到每一股的比例将减小，特此，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除权除息价格计算
时， 每股现金红利应以 0.197400元/股计算。（每股现金红利=实际现金分红总额/股权登记日的总股
本，即 0.197400元/股=59,535,934元/301,600,000股）

综上，在保证本次权益分派方案不变的前提下，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按上
述原则及计算方式执行， 即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的除权除息价格=股权登记日收盘价-0.197400 元/
股。

四、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 5月 24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 5月 25日。
五、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 2022年 5月 24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

六、权益分派方法
1、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 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 2022 年 5 月 25 日通过股

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 A股股份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2*****949 李卫平

2 02*****892 施慧敏

3 08*****806 深圳市雷赛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4 08*****769 宿迁和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5 08*****803 厦门雷赛智诚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 2022 年 5 月 16 日至登记日 2022 年 5 月 24 日），如因自派股
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 一切法律责任与后
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七、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深圳市南山区沙河西路 3157号南山智谷产业园 B座 20层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向少华、左诗语
咨询电话：0755-26400242
传真电话：0755-26906927
八、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3、公司 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4、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雷赛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 年 5 月 18 日

证券代码：002820 证券简称：桂发祥 公告编号：2022-020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增持期间误操作
导致短线交易并致歉的公告

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
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祥股份”或“公司”）于 2022 年 5 月 17
日收到公司控股股东天津市桂发祥麻花饮食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桂发祥集团”）出具的《关于增
持期间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致歉函》，获悉控股股东桂发祥集团在 2022 年 5 月 17 日增持过
程中，因误操作卖出公司股票 40,000 股，根据《证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
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等相关规定构成短线交易，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误操作的具体情况
1.增持计划情况
2022年 4月 28日公司于指定媒体发布了《关于控股股东增持股份计划的公告》，桂发祥集团计划

自公告发布之日起的六个月内以集中竞价方式增持本公司股份不低于 200万股。
2.误操作情况
自增持计划公告以来，桂发祥集团以集中竞价方式持续增持公司股份，截至本公告日，桂发祥集

团增持后持有本公司股票 67,353,014股，占比 32.89%。 2022年 5 月 17 日桂发祥集团在增持过程中，
其中一笔交易误将买入股份操作为卖出股份，导致短线交易。 具体交易情况如下：

（1）本次增持以来股份变动情况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金额（元）

2022 年 4 月 28
日—2022 年 5 月 17
日

买入 1,134,500 0.55% 7.63 8,657,879

2022年 5月 17日 卖出 40,000 0.02% 7.69 307,600

（2）其中误操作情况

交易时间 交易方向 成交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成交均价（元/股） 成交金额（元） 说明

2022 年 5 月 17
日 卖出 40,000 0.02% 7.69 307,600 误操作

2022 年 5 月 17
日 买入 174,500 0.09% 7.70 1,343,705 未知误操作继

续买入

二、本次误操作的处理及补救措施
1.上述违规行为系操作失误造成，不存在利用内幕信息交易公司股票的情况，亦不存在利用短线

交易谋求利益的目的。 桂发祥集团此次误操作不具有短线交易的主观故意，并已深刻认识到了本次短
线交易的严重性，对本次误操作构成的短线交易给公司和市场带来的不良影响，深表歉意；今后会严
格执行《证券法》以及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股东持股变动的规定，谨慎操作，杜绝此类情况的
再次发生。

2.桂发祥集团积极配合公司处理后续事宜，严格按照《证券法》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的规定， 将其短线交易产生的收益上缴公司， 金额为 11,600 元（计算过程为： 卖出股份成交金额
307,600元-40000股 *本次增持以来最低增持价格 7.40元/股）。 公司已于当日收到该笔款项。

3.公司将进一步加强大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市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所持本公司股份及其变动管理规则》《深圳证券
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
学习，督促相关人员遵守规定加强账户管理，避免此类事情再次发生。

三、备查文件
1.桂发祥集团出具的《关于增持期间误操作导致短线交易的说明及致歉函》；
2.桂发祥集团向公司上缴短线交易所得收益的支付凭证。
特此公告。

天津桂发祥十八街麻花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二二年五月十八日


